
 

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進修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

學生修習日間部課程辦法 
 95 年 6 月 28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   101 年 6 月 21 日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條款 

第 一 條 本辦法依 93 年 8 月 16 日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本校
選課辦法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凡符合下列條件之本系進修學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學生，得申請辦理至
日間部修習課程。 

(一)進修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未開設之課程。 

時 衝堂者第 三 條 本系進修學士班學生如符合本辦法第二條所規定之條件，得以至日間部
修習課程。惟每學期最多以總修學分數之二分之一為限；延畢生不受本
款之學分數限制。 

第 四 條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如符合本辦法第二條所規定之條件，得以至日間
部修習課程。惟在學期間最多以六學分為限;合併修習學分數，仍應受每
學期最高學分數之限制。 

第 五 條 進修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至日間部修習之課程，如係必修課程，則其
科目名稱、學分數應完全相同；如係選修科目，則需經過系主任之同意，
始得至日間部修習。 

第 六 條 凡符合前項之規定，但因教室容量或設備之限制，無法容納進修學士班
及碩士在職專班修習之學生時，得以指定其改、退選。 

第 七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經教務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